青岛高新职业学校（青岛市理工高级中学）贫困生救济政策

学校遵循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原则，对选择到我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多渠道做好帮扶，减轻就读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。救济途径主要有：
减免学费：依据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中职学生全部免收学费；普高学生中脱贫享受政策、持有低保证和学生本人持有残疾证的学生，学生提出免学费申请，经学校资助委员会审核，符合条件的可免收学费（每人每学期800元）。
国家助学：依据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中职、普高学生，如果家庭经济困难，可以提出获得国家助学金申请，经学校资助委员会审核，符合条件的学生，学校将提报申请国家助学金（中职每学年2300元、普高分2800元与1800元两个档级）。
减免住宿费：对持有有效家庭经济贫困证件（建档立卡贫困户、低保证、孤儿）、烈士子女和残疾学生，免收住宿费（每人每学期350元）
减免校服费：对持有有效家庭经济贫困证件（建档立卡贫困户、低保证、孤儿等）的一年级学生，学校与校服制作商协商减免部分校服费。
特殊困难家庭学生帮扶：通过以上渠道帮扶后，因家庭经济问题仍影响到学生正常学习的，学生提出申请，经学校资助委员会审核，确认情况属实的，学校给与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。
爱基金励志奖助学金：家庭持有有效低保证件并考取本科院校的中职学生，学校推荐申报市教育局的爱基金励志奖助学金（每人3000元）。
